
議會文件 51/2010 號  

(5 月 13 日會議討論 ) 

 

 

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  

2010 年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尋求各議員批准撥款，以便南區學校聯會組織與港島其餘

三區合辦「 2010 年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背景  

 

2. 南區學校聯會希望與港島其餘三區合辦「 2010 年香港島傑出學生

選舉」，以獎勵區內的傑出學生及為他們提供與其他各區傑出學生的交

流機會。該會希望申請區議會撥款共 54,907 元，並希望獲預支一半經費，

以支付活動的前期開支。有關的撥款申請表及預算詳情載於附件一。  

 

 

徵詢意見  

 

3. 請各議員備悉本文件第 2 段，並考慮通過載於附件的撥款申請。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0 年 5 月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書  

表 格 二

議會文件 51/2010 號－附件一

﹙ 不 適 用 於 經 由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屬 下 撥 款 審 核 小 組 審 批 的 節 日 性 及 非 節 日 性 社 區 服 務 活 動 撥 款 申 請 ﹚  
[ 註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政 府 部 門 或 地 區 委 員 會 (例 如 分 區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 可 使 用 本 身 的 表 格 申 請 ]  

  
香港香港仔海傍道 3 號 逸港居 1 字樓 
南區民政事務處  南區民政事務專員 

申請南區區議會撥款 
活動名稱：2010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1. 基 本 資 料  
(A) 機 構 名 稱 ：  (中 文 ) 南區學校聯會  

  (英 文 ) S O U T H E R N  D I S T R I C T  J O I N T  S C H O O L S  C O N F E R E N C E  

(B) 註 冊 地 址 ：   香港仔海傍道三號逸港居一字樓南區民政事務處 

    

 通 訊 地 址 ：     

 (如 與 註 冊 地 址 不 同 )    

 
(C) 

 
電 話 號 碼 ：  

 
25514121 

 
傳 真 號 碼 ：

 
28752344 

 
(D)  本 機 構 是 ：  

□  根 據 《         條 例 》 註 冊 的 機 構 (請 附 上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1) 
 為    南        區 的 利 益 而 成 立 ， 並 擁 有 自 主 權 的 團 體 。  

E)  付 款 方 法  
 

撥 款 及 預 支 款 項﹙ 如 適 用 ﹚應 支 付 給「 S O U T H E R N  D I S T R I C T  J O I N T  S C H O O L S  C O N F E R E N C E」。 
              (請 填 寫 銀 行 戶 口 的 英 文 名 稱 ) 

(F) 負 責 人 員  
機 構 的 獲 授 權 人 2 活 動 的 指 定 負 責 人 3 

姓 名 ：  (中 文 )  楊清  ＊ 先 生 ／ 女 士 姓 名 ：  (中 文 )  張雷渝 ＊ 先 生 ／ 女 士  

 (英 文 )  YANG CHING, CAROL  (英 文 )  Cheung Lui  Yu  

職 位 ：  主席  職 位 ：  總幹事  (香 港 島 校 長 聯 會 )   

9753 6413 聯 絡 電 話 號 碼 ：  25514121 聯絡電話號碼(內部用)：
聯絡電話號碼(公開用)4： 2858 0863 

 

傳 真 號 碼 ：  28752344 傳 真 號

碼 ：  
2857 6121  

電 郵 地 址 ：  carolyang.ching@gmail .com 電 郵 地

址 ：  
t imocheung@gmail .com  

  簽 署 ：  mocheung@gmail.  

(G)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記 錄  

                                           
1 只適用於本年度首次申請南區區議會撥款的團體，或團體的資料有更改。 
2 獲授權人指代表機構申請區議會撥款並簽署申請表的人。 
3 指定負責人是活動聯絡人，可核實與區議會撥款發還款項有關的單據。獲授權人和指定負責人可以是同一人。 

   
1 

4 活動的指定負責人提供的聯絡電話號碼(公開用)將公布於南區區議會的網址內供公眾人士參考。 



□  這 是 本 機 構 首 次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本 機 構 曾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  但 不 獲 批 准 。  

 並 獲 得 批 准。在 過 去 五 年 內，新 近 的 三 次 申 請 (如 有 的 話 )，資 料 如 下 ：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日 期  獲 批 款 額 (元 )  活 動 編 號  
1. 

2009 南區  

升小一巡禮  8 /2009 

 

$  14,000  

 

DC/13/45/17/1/1/00

9 

2. 
2010 南區  

中學巡禮  11/2009-2/2010 

 

$  15,000  

 

DC/13/45/17/1/2/00

9 

3. 
2009 南區學生 

「勇闖高峰」計劃  9 /2009-2/2010 

 

$  81,000  

 

DC/13/45/17/1/3/00

9 

 
 

2.  合辦者／協辦者／機構的資料 (適用於與其他機構／區議會合作舉辦的活動 ) 

合辦／協辦機構名稱／  
聯絡人姓名／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簡述合作或協助的性質和形式  

各區校長會負責初選及頒獎活動，聯合與香港

島校長聯會負責決選及頒獎和國內考察活動  

1.合 辦 機 構  
香港島校長聯會  

 灣 仔 區 校 長 聯 會  
 中西區校長聯會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 請 附 同 意 書 ； 見 表 格 三 ）  

 

協助決選頒獎典禮籌備及傑出學生赴內地考察

的組織活動  

2.協 辦 機 構  
香 港 青 年 會 / 李 雪 萍 小 姐 /  
28663911（電話）  
/  25907800（傳真）  

 

 
3.  建 議 活 動 的 資 料  

(A) 項 目 ／ 活 動 名 稱 ：  2010 年 香 港 島 傑 出 學 生 選 舉  

(B) 性 質 ：  公民教育  

(C) 目 的 ：  1.嘉許傑出學生 2.給傑出學生會見領導人及內地考察的機會 3.凝聚傑生力量，服務社區，薪火相傳 

(D) 推 行 日 期 ／ 推 行 期 ：  6 月 中 至 年 底 （ 頒 獎 在 12 月 4 日 ）  

(E) 策 劃 ／ 籌 備 期 ：  2010 年全年  

(F) 申 請 資 助 額 ：  549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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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舉 辦 地 點 ：  南區的某一中學（初選頒獎）、柴灣青年廣場（決選頒獎）

(H) 
內 容 ：  

在 分 區 選 出 20 名 傑 生 並 推 薦 到 中 央 ， 中 央 在 80 名 傑 生 中 選 出

港 島 傑 生 ， 並 舉 辦 頒 獎 典 禮 ， 最 後 組 織 80 名 傑 生 赴 內 地 考 察 。

(I) 對象：   區內所有居民   殘疾人士  

 ﹙可選擇多項﹚   長者   有特別需要人士，請說明：  

   青少年／學生   其他，請說明：教師及學生家長

   非華裔人士   

(J) 預計參加人數／觀眾人數：  80000（港島中學生）  

 參加者／受惠者： 80000 工作人員： 受薪： 20 義工：     20 

 表演者／講者： 40 嘉賓：  20 其他：  

(K) 宣傳和推廣方法： 橫幅懸掛；海報及邀請信發往學校邀請參賽及參加典禮   

(L) 預計效益／成果  

(請建議可量化的表現指標和進度指標 (如適用 )) 

(1) 港島所有中學每校選出 2 位本區優秀學生（全港約 200 人），成為同學模范。  

 (2) 分區初選共篩選出 80 名港島優秀學生，獲贊助內地考察。          

 (3) 幫港島傑生建立聯系，薪火傳承，服務社區。                   

 
(M) 工 作 計 劃 ／ 推 行 時 間 表  

行 動  時 間 表  
發出邀請、各區初選及初賽頒獎 6 月至 10 月  
港島傑生決選及頒獎儀式 11 月初至 12 月初  
傑出學生內地交流活動。 12 月底  
 

4.  開 支 預 算 和 現 金 流 量 預 測  
(A)  收 支 預 算 表  

預 算 收 入  
(如 適 用 ) 

數 目  

 
( i)  

單 價  
(元 ) 

(i i)  

總 額  
(元 ) 

(i i i)=(i)x(ii)  
參 加 者 費 用  5    

內 部 資 源     

贊 助 和 捐 贈   154168 154168 

其 他     

 預 算 收 入 總 額 (A) 154168 

                                           
5 由政府部門或民政事務總署人員代區議會或區議會／民政事務處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推行的

活動，來自參加者費用的收入 (如有的話 )，不應在本項具列，而應另行於第 5 部分開列，該等收

入須視作政府收入，不應回撥用以資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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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注 意 ： 撥 款 如 用 以 購 置 資 本 物 品 ， 申 請 者 須 在 第 5 部 分 填 報 曾 否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購

置 資 本 物 品。如 有 的 話，須 隨 申 請 表 一 併 遞 交 有 關 的 設 備 記 錄 冊 ／ 物 品 記 錄 表 副 本 。 

 
 預 算 開 支 項 目  數量 單位 

成本 

(元) 

估計 

費用 

(元) 

向南區區議會

申請的撥款額 

(元) 

南區區議會 

批核撥款額 

(元) 

(此欄供秘書處 

填寫) 

1.  詳見附頁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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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估計 向南區區議會 南區區議會  預 算 開 支 項 目  數量 
成本 費用 申請的撥款額 批核撥款額 

(元) (元) (元) (元) 

(此欄供秘書處 

填寫)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在 獲 批 撥 款 前 已 招 致 的 支 出 ﹙ 如 欲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資 助 這 類 支 出 ， 必 須 提 供 詳 細 解 釋 。 ﹚  

30.   

 

 解 釋 ：  

31.   

 

 解 釋 ：  

 

總 額 ： (B)209075 (C)54907  
 

 
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款額  (C)$  54907     =  (B)$  209075    -  (A)$   15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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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預 支 款 項 需 求  
 

須 預 支 款 項 的 日 期  所 需 款 額 (元 )和 用 途  

5.2010 $ 27450 (預訂獎品及場地 ) 

 
 
 
  
5. 其 他 資 料  
 
如
 

有 其 他 與 建 議 活 動 有 關 ， 並 應 在 審 批 申 請 時 加 以 考 慮 的 資 料 ， 請 在 下 方 列 明 。  

 

 

 
 
 
 
6. 其 他 資 助 途 徑  
 
請 註 明 如 申 請 遭 拒 絕 或 核 准 撥 款 額 少 於 申 請 額，將 如 何 獲 取 經 費 進 行 建 議 的 活 動 。 
 

(A)  其 他 收 入 來 源  

 內 部 資 源  

□  贊 助 和 捐 贈  

□  增 加 參 加 者 費 用  

□  其 他 (請 註 明 ) 
                                                  
                                                  
 

(B)  □  取 消 活 動  
 
(C)  □  其 他 (請 註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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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 請 機 構 聲 明 及 同 意 書  
 
(A) 本 人 謹 此 聲 明，在 本 申 請 書 填 報 的 所 有 資 料 均 真 確 無 訛。本 人 明 白 如 填 報 的 資 料

不 確，申 請 將 當 作 無 效。此 外，區 議 會 將 停 止 發 放 核 准 撥 款，而 已 支 付 的 款 項 也

須 全 數 退 還 政 府。本 人 並 同 意 政 府 可 保 留 權 利，以 追 討 民 事 債 項 的 方 式 追 討 多 付

或 以 欺 詐 手 段 獲 得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  
 
(B) 本 人 謹 此 同 意 政 府 可 使 用 本 申 請 書 內 的 資 料 審 批 申 請，資 料 也 會 供 進 行 評 估 研 究

以 及 訓 練 ／ 經 驗 交 流 研 討 會 之 用。此 外，本 人 同 意 如 申 請 獲 接 納 並 得 到 資 助，政

府 可 將 申 請 書 內 及 日 後 提 交 的 報 告 內 的 資 料 (包 括 但 不 限 於 有 關 本 機 構 的 資 料 及

本 計 劃 的 詳 情 )向 公 眾 公 開 。 本 人 也 同 意 向 公 眾 表 明 本 計 劃 獲 得 區 議 會 資 助 ， 並

會 在 與 計 劃 有 關 的 所 有 宣 傳 物 品 和 活 動 上，展 示 區 議 會 的 名 稱，並 盡 可 能 展 示 區

議 會 的 徽 號 。  
 
(C) 本 人 已 閱 讀 並 明 白 《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地 方 團 體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以 推 行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的 準 》 以 及 資 助 條 款 。 本 人 同 意 ， 如 獲 得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 當 會 遵 守 上 述

文 件 所 載 的 規 定 。  
 
(D)  本人謹 此 聲 明 本 團 體 不 是 政 治 組 織 。  
 
 
 

 
 
 

簽 署 ：  _______ _ 正式印章  

獲 授 權 人 姓 名 ：  
楊 清  

 

職 位 ：  
主 席  

 

日 期 ：  
19/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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